
113 學年大樹&陽明&中正&路竹&前峰科技中心  

「國中資科」-校園法律資運安全分享(科技教育)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辦理。 

(二) 高雄市 113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辦理。 

(三) 高雄市大樹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113學年度計畫辦理。 

二、 目的： 

(一) 協助科技領域生活科技課程教師專業知能成長。 

(二) 推動師資培訓，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與技能，以培育學生多元能力。 

(三) 瞭解製造科技與體驗自造樂趣，強化學習興趣。 

(四) 激發學生創造能力，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促進學生學習成就感。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

技教育學系。 

四、 主辦單位：高雄市大樹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高雄市陽明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高雄市中正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高雄市路竹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高雄市前峰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五、 參加對象：高雄市國中小教師。 

六、 研習資訊：【校園法律資運安全分享(科技教育)】 

七、 研習時間︰114年 03月 12日 (星期四) 09：00～11：30。 

八、 課程代碼: 4923078；詳見附件之研習課程表。 

九、 會議網址︰https://meet.google.com/hud-tuwz-vvp 

十、 報名方式：自即日起至研習日前一個禮拜前為止，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報名(http://www.inservice.edu.tw/)。 

十一、 活動費用：此次研習免收費用。 

十二、 注意事項： 

(一)學員需自備筆電。 

(二)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請勿無故缺席，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人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

無法參加者，請於研習前三天辦理取消研習作業。 

十三、 請各校准予參加研習教師公假前往，並依實際上課時數核予研習時數。研習如遇假日， 



得依實際上課時數於一年內補休，唯課務自理。 

十四、 校園內可停車(科技中心後方備有停車場)，校園外停車亦方便。 

十五、 相關事項聯絡大樹科技中心助理 柯小姐 07-6512026#710。 

十六、 經費來源：由「高雄市大樹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經費支應。 

十七、 獎勵：研習完成後，相關人員依高雄市各級學校及幼稚園教職員工獎勵標準補充規

定辦理敘獎。 
 

 

 

 

 

 

 

 

 

 

 

 

 

 

 

 

 

 

 

 

 

 

 

 

 

 

 

 

 

 

 

 

 

 



附件 

大樹&陽明&中正&路竹&前峰科技中心 

「國中資科」-校園法律資運安全分享(科技教育) 

課程表 

 

研習地點： Google Meet 

研習時間︰114 年 03 月 12日 (星期四) 09：00～11：30 

 

※請學員自備筆電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主    講 

08:45-09:00 報到 科技中心團隊 

09:00-11:30 

1. 校園法律資安—破解他人密碼？無意知道
他人密碼進入？ 

2. 學生間的互登帳號，冒名留言。 
3. 著作權—網站圖庫、影片使用需知(學校

首頁侵權案例) 
4. 學校資料庫(網路空間)，學生或教師上傳

非法影片？ 
5. AI 繪圖/文章生成，著作權歸屬淺談 
6. 其他知名訴訟/案例分享 
7. QA 討論 

講師：  

新北市教育局 

李宗翰 法務專員 

 

助教︰ 

大樹科技中心團隊 


